
 

國立清華大學 115年校慶環校路跑競賽規程 
 

一、宗旨：為擴大運動參與人口，推展全校運動風氣，促進身心健康，活絡校友情誼，特

舉辦本活動。 

二、主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三、承辦單位：國立清華大學 體育室 

四、活動時間：115 年 4 月 25 日 (星期六) 上午 8：20 集合準備，9：00 鳴槍出發。  

五、活動地點：校本部田徑場。  

六、參加資格：本校學生、教職員工、校友、社會人士。 

七、競賽分組：共 14組 

(一)男、女公開組：運動科學系及凡入學管道具有運動績優身份之學生。報名人數不滿 10

人，則取消該組比賽 (一般組、教職員工、校友組，欲挑戰者亦可報名) 。 

(二)男、女一般組：不涉本競賽規程公開組資格，可參加一般組。 

(三)男、女教職員工青年組 (未滿 40歲)。 

(四)男、女教職員工壯年組(滿 40歲含)。 

(五)男、女校友組青年組 (未滿 40歲，目前不在本校就學者)。 

(六)男、女校友組壯年組 (滿 40歲含，目前不在本校就學者)。 

(七)男、女社會組 (不屬於上述一~六資格者)。 

八、報名方式： 

即日起至 115 年 3 月 27日 (星期五) 下午 5：00  截止，一律採網路線上報名，恕不接受

現場報名。報名由體育室網頁進入「 115年環校 路跑 報 名」，報名網址 ： https://nthu-

marathon.technsport.co/ 

報名作業如有疑問，請洽體育室涂文忠先生  (03) 571-5131 分機 34624。 

(男、女社會組報名人數限量 500名，額滿提早結束報名) 

九、競賽距離：約 5.0公里 (如附圖)。 

十、優勝獎： 

(一)男、女公開組：各前 3 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二)男、女一般組：各前 10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三)男、女教職員工青年組：各前 10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四)男、女教職員工壯年組：各前 10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五)男、女校友青年組：各前 10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六)男、女校友壯年組：各前 10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七) 男、女社會組：各前 5名，頒發獎牌 1面、紀念衫及毛巾各 1件。 

十一、完賽獎： 

(一)男生組(含公開組及一般組)：1小時內前 750名完成全程者，發給紀念毛巾 1條。 

(二)女生組(含公開組及一般組)：1小時內前 400名，發給紀念毛巾 1條。 

(三)男、女教職員工青年組：1小時內前 75 名，發給紀念毛巾 1條。 

(四) 男、女教職員工壯年組：1小時內前 75 名，發給紀念毛巾 1條。  

(五)男、女校友青年組：1小時內前 150 名完成全程者，發給紀念毛巾 1條。 

(六)男、女校友壯年組：1小時內前 150 名完成全程者，發給紀念毛巾 1條。 

(七)男社會組：1小時內前 25名，發給紀念毛巾 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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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女社會組：1小時內前 25名，發給紀念毛巾 1條。 

(七)上述已領取優勝獎勵者，不得重複領取完賽獎。 

十二、「計時晶片、號碼布」領取及使用須知 

(一)公開組、一般組、教職員工組 

1.於比賽日前一週發送完畢，發送期間未領取者，比賽當日不再發送。 

2.領取地點：選擇於校本部領取者，請於比賽日一週前，至體育館器材室領取；選

擇於南大校區領取「計時晶片、號碼布」者，請於比賽日一週前，至南大校區體

育館器材室領取。 

3. 領取日期：4月 20日至 4月 24日，9：00 - 12：00、13：30 - 21：00。 

(二)校友組：比賽日前一週，統一由校友服務中心通知及發送。 

(三)社會組： 

1.領取地點：一律至校本部體育館器材室領取 (地址：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號)。 

2.領取日期：4月 20日至 4月 24日，9：00 - 12：00、13：30 - 21：00。 

3.活動當日 4月 25日 8：00 - 8：30請至活動地點「計時晶片、號碼布」領取處領

取，逾時不再發放。 

(四) 參賽者領取完即完成檢錄，請妥善保管「計時晶片、號碼布」，遺失不再補發。 

(五) 本人領取：參賽者本人攜帶可辦識個人身分之證件。 

(六)代領人領取：活動日前本人不克前來領取者，須由代領人出示本人及參賽者可辨識

身分之證件領取。 

十三、注意事項： 

(一)參賽者，一律穿著運動服裝。 

(二)參賽者必須完成網路報名作業，否則名次、成績將不予採計，亦不發給參加獎品。 

(三)競賽成績採用計時晶片，競賽當日參賽者必須配戴「號碼布」「計時晶片」，未配

戴、未正確配戴「計時晶片」，以致於無法感應到計時晶片時間者，將不予提供

成績、名次紀錄。正確配戴方式將於報名網頁公告。  

(四)本次競賽採用晶片計時，競賽路線設有中途檢查站，未經過中途檢查站感應「計

時晶片」者，不予計算排名及成績。 

(五) 本次競賽採分組、分批出發。第一組教職員組 、校友組及公開組：第二組為一般

組及社會組， 兩組預計間隔 3 分鐘起跑，並以各組實際出發時間為記錄基準；若

未依規定組別時間出發，將喪失競賽資格。 

(六)參賽者抵達終點後，需憑「號碼布」、「計時晶片」至成績證明書列印處列印

「成績證明書」，成績名次達優勝獎或完賽獎資格者，可憑「成績證明書」列印

之得獎資訊，至獎品兌換處兌換獎品。 

(七) 參賽選手，成績名次達「優勝獎」之選手，可憑「成績證明書」列印之得獎資

訊，至司令台處兌換獎品，並等候頒獎授頒獎牌。 

(八)大會活動成績排名，以大會時間做排名 (即個人晶片終點感應時間減大會鳴槍時間

做排序)，非以個人晶片時間做排名 (即個人晶片終點感應時間減個人晶片起點感應

時間)。 

(九)成績證明書列印、符合領取優勝獎或完賽獎之人員， 請於當天上午 10：30前完

成列印及領取獎品 ，逾時恕不再提供「成績證明書」補列印及獎品領取。 

(十)活動當天不提供物品寄放，貴重物品請自行存放保管，遺失概不負責。  

(十一)凡患心臟方面疾病、糖尿病、高血壓、氣喘及不宜劇烈運動者，請勿參加。  

(十二)無論天候狀況為何，活動皆照常舉行。  



 

(十三)全程禁止攜帶寵物進入會場及賽道。  

(十三)本規程若有未盡事宜，於比賽當天現場宣布及公告於體育室網頁。  

 

 

十四、活動流程： 

時間 活動內容 地點 備註 

08:20-08:50 集合準備 校本部田徑場  

08:50-09:00 熱身操活動 校本部田徑場 有氧教師帶領 

09:00 校長致詞、鳴槍起跑 校本部田徑場  

09:30-10:30 
列印成績證明、領取

紀念品 

校本部田徑場獎品兌

換處 
 

09:40-10:30 頒獎典禮 校本部田徑場司令台  

10:30 活動結束   

 

 

十五、路線圖 

 (出發)校本部田徑場→桌球館→游泳池→棒球場→校友體育館→網球場→台達館→教育館→圖

書館→行政大樓→清華名人堂→女生宿舍→荷塘→同位素館→新南門→台積館→ 

人文社會學院→生命科學ㄧ館→工科館→相思湖→光明頂→女生宿舍→物理館→體育館→(終

點)校本部田徑場 

 

115 年校慶環校路跑路線圖 競賽距離:約 5.0 公里 
 

 


